ERE o RUE RN SN A RO PR

113# &4 8 F % 117675

-+ L
R - = e ¥
# Lo FBungaas

E T AR A F Y
AR A #F R EEE

frd ek

FAEE AR q‘qgi"gr.ﬁgin— s AR Y FAF114E40 25 P

PRER B S KRB AAeT

>

Fo 4 2 3 E B T2 ég»vj;—iﬂ%; ¥ o
22 3 .
?ﬁﬁ%@@?ﬁ%

T9z212d

- ~ 2 a5k

CVR2 R Gk d B2 B3 & P ys EDENSITat B L HRL &
Rl g1 $2a ”%fﬁ%ﬁ B ERRLA LA

z %»,/ Eﬁ.&l’g‘ o ;,1:;?;\4 N 1;%,155&5 q—jq‘lflpg;%g]. ,Q.‘éi
;‘;

i
E‘;(J seph Huang)%“’& ®105# 27" IB MRS R,
;5 )154?.}%,4,1—] -Jv.ak»l ,1{)\;‘:,\,* 4T
Z*Fiﬁfﬁ—g 4311, Flpr Pk

< & pFHigh speed motors® 4 +

"é " #Densit2 2+ 13
N BRI

M}

3

’

A TR L AR B R F e ) L HRE e PRI AT AN
105#37 157 AL P TE* T2 FNI H & FirEo P
(%ﬁfﬁwﬁi’gkﬁﬁﬂvﬁ“Aﬁﬁﬂ’ﬁ%W%
FEOBLE[TARM AR ) KBEEBRFAF 2 A0

£9% 197\%4-1; ,,_P\ ?’:’T71$\§?]l/‘hfi‘ ’ %)l\%:’:'ﬁjlf%_‘i

DENSITZ &% High speed motorz. :&v 41 & X532 4p i H v
PRA: > 2B R MG 2 M LRIRE - ¥ R At
Qﬁﬁﬁﬁﬁﬁﬁﬁ%Mﬁw7g ¥ x> ERDHK

%— 7



JRE®GIDAE M F 5 B3 223t 08k g > L RZTF A2
AR B L6 0 Tt A TREE AN R A RG0S
SRR BERE o REI0TERBATE L T EFTRFERT
7 BARA A B R FAN0TELY 25D B s h 2 DAk o
7 PRIR 3 m/%60}§<(106ﬁ10” )@ A 107T# 37 21 p PREAE
Bopgdt e uwid> kEhLFDensitd &2 LA 4
BEman L I0TEI P 4p K2 & AP (THEHF 2
P REBBIETIEE ST LDensit2 X B
@ ITW Polymers & Fluids East Asia= @ (7 6 ¥ & &
BOEBRfEdl g7 o Tt 0 BERBRE L L
4" & DensitA &2 5 o ;W%“IOQ&“*”PEJ AL R 2
4 8 538 ek A R A é R T 2 TR EE o

SRz R 2201118127 47 > 5 =TE&F6\?ﬁﬂfriﬁ’P;\%}?" 2110+~
ALY DensitA &< % 4B a2 30 110&17 14p 2 4
82,600 72 DensitA &F feT A > > 112&£172 10p
B AR A TR R BRI AP (TR D)
BRI P BRI B3 EDensitA &0 R P R A
A e R 2 Z’\Trﬁjx;ﬁtp«}\% LAk d s M e
DensitA &) - 2 A EFHRL 2 KE ) AERLF
TR M EDensitA & frT RRE RSP R A w2
T Densit# &4V &8 8 > Ri# R4 x5 2% Densitd 54 & H
TR EREJIE A 0 L S ATE (T R 63,400~ 2
201,400~ > &3+264, 800~ > 4% e ¥ & 4 264, 800~ »
I HAAEER o

Bz #p L BEH R 2264,800% 0 &2 p Ak A
2R PART FE R O R EIFONE 2L AR
oA BERE

oA R

(H)R 2385262 17P PIALL & & T8 » 42 30]05&27 1P 7]
o 1T R kd A2 2 ”‘qc;k;“"k%‘ e e
S R4 Tk N3RS %1*@’*§j&ﬂp xex Lo T

PRI
W 3



“)J

Densit4 & % 14 » & & FFHigh Speed motor3® 4 ¥ 2 =
TR - EHA A p e R FE - e o2 o
WHmE SR REFT I TSR (5] 657 ) ’ ﬁf'i oA
d 0 p FHE 0 3 BN 2 PR RAAED 27 L HE
%‘3:‘}?’ RS R0 1 (TR A I
X AR BRE TR ZR S % B At P
,F' T A P FﬁPF'& = p ™ :
o  NEFHETIE - HEBRELEPTFE
%f% ) IL R EZET m&ﬂ (Il 08 BE IR ¥
o R 4107 E L 31 P & NI o $HT0TES
L ZIB i3 k4 2P o

)

ERd 1kt B Rt TG Bk 2 &M 75 0 [ #Densit

=)

4% 33 > & prlHigh Speed motordR 4 ¥ § o & 23k 7«
?Eé—fﬁ%awxga@,‘gg,?\;go "T/E“"J'”Lriﬂ
o2 pl0bEFALIALIITRAIRT &0 B4
HEFFRL » ¥ A TRAFE  RIIB> e R2
FofRETAERLIET > LABRIRLZRR F A
Fa1 w3 107#3% 21p » 3 i@k ; d%ﬁﬁ“@gﬁk @ g

A
=l
FHa

B ﬁfa—&ﬁ; 2_Dens t# Fed RESF 2k R4
RERZBRLT G

%ﬁ@%&g& ?ﬁ%L°ﬁﬁ’¢%i%iﬁﬁ4
10b#2% 1p %“:’ gE T FEES L R T RN
RN ERLEFRE > FaFF1 283 4 B
?*ﬂP’W*’%§$¢4’1ﬁEH4
Uit o MR L BEFEBRE LS RRE R
wy Rt Tk 2 2 ZE > " Distributor Signature | 2
1’»#\; EPETF > FIHNALATRZBIES 25 ko
i p”‘?107ﬁl’g 31p et w2 T a3 mkY 5

o
7 A
i
%3t
£32
44‘;_

I

~

>

\»

pul &q =1 —\13; (™
ﬁ‘

g 0 RFIRE “%E‘s}/z%%fn;”lﬁﬁ %3#11@* » A
oo A 5’ e G T 2 RdlE IRk B4
WA RERL R 82 i*ﬁaamﬁﬁ‘f 339 1& oo

b
i
mj



% 0 R 2, 5 )39 h2 8T p T
e 73«‘2{«)%7 p&ﬁ,&j‘g‘DenSIt$ZZ‘i d R
ﬁfﬁj/ﬁgﬁJ pARS FERFIL > AR
. Hepgpp 2 g @ D ¥DensitE552d
RL25Y | 2B&Fh RE22 1%k T E8Ed o
*

REFREFLTEREL TG P2 oo 973 ?;ﬁﬁ‘iﬂfj%ié‘i
740 &Eﬁ 3

ﬁ’ s

BEF o ?1%"3‘»""@7 ﬁfﬁﬂ”ﬁa a

= E'W‘fl’f FURE R T4 %’.’E“—’F—'”Lrﬁf 47?
ES
g o
l3—‘-

-

B A

BA O RS Y R r'-;vﬁ‘ (%

‘Jijf%f'\ﬁﬁ> °«k#5<‘r]r-f¢,& ﬁ« ’
£

i%mﬁﬁﬂﬁﬁ&%i¢mﬁﬁ,iﬁ"ﬁfé&ﬂﬁ
2 iE 2 ;;%;‘;g &v}g«flj,ﬁﬂﬁf—?;/\jﬁ\%ﬁﬁ??"-,r_}‘\iﬁg
B B3 EFAEFTEF ASMG om0 2 1%KB
8 7 iﬁz% L#ﬁ7 CHT R F LA B RS
Btz (5821008 R 5 F 53285243 0 &
PB) o AR ARHBEPE AL KFEID R LY

Mmmﬁwﬁgiﬁ’fﬁ4iﬁ%@r;mﬁ KR
FR#p 4 &EDensitA & e T RE AP RAE R
FRRBFIEZIFA 0 & 563,400~ % 201,400~ » &3+
264,800~ » A& BEEWH R £ 264,800 = = o o5 AL 7T
&’#aﬁ%%an@d@/ Rt g T IRRGEE B
T o5h REE0gRE A THREL ST RREEY 2 A
AEEA R T AT @@ﬁ TGEER R AR A 107
£17225p %ﬁ-«ﬁ o R RKERELFA ML ST KFE L
DENSITZ &4 & $£3% > 5§ $23% § &8 2) =+ 45

£mA



=

(]

™

PRiEa g - BagEaRE o~ T (ZER LS
P A G R ) R Pd%%ﬁ% L mEd § 28
éﬁ’%%wﬁ%4$\wﬁm&oj\r<é?é:§%
SREEEF e 7 e KE? ) LT 0§ EERE INA R
W UAE G V& ATHIER R 0 G T e RE D BT K
—TegFEwmende o ) FFE (L AEF29-2108) >
Ad#FALAFZ gﬁ%g&;—g 2 T A KEEAZ-DENSITZ &4 &
#&i@[4ﬁw’@ BARDH B FREP L G ORE

A+ BE
#-DENSIT 2 &4 % rad RASY g 1\;%,;,()%, 2 2

2 A ﬁ?}tf_t)@égplgrﬁprz? I

"\*i\

ST o R AR A R o Rk % 1264, 800
Zop AT A E W p AR P o R E SO0
F2AlL o S ERd  BIEY o X REZFREHY 0 2
ﬁﬁﬁi%ﬁﬁ%%wﬁ,@mﬂw?%o

AEEHE GRS G HA2 TN TS 22 A G
2y o L:’%Fp’%ﬁf g0 G AREF L 0 G B Y

WALz E% > £ &S A/F o HA AP oo

R R L kyy  ANEFWE F T8 o

=2 £ ] 114 = 5 ’ 9 2

£ 05 e
4

doR PRAZA o Bt HAiEiEs20p P AR (RS OO0
0 5000 50 ) Mok o (FReSEFE A2 ABKTFE A
) cded EERERA Y RY o - HEG D FFHHGT -

v

-h_‘\

o A B 114 3) : 9 2

o F thEE

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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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767號
原      告  洪信壽  


被      告  喬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耀堂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林士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係被告受雇之員工，專門從事DENSIT耐磨陶瓷材料產品銷售工作，該工作不僅銷售產品，還需事前規劃產品工程預算及施作現場監工。然被告公司之副總經理即訴外人黃宏基(Joseph Huang)於民國105年2月1日以電子信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因公司考量營運收入及成本支出下，必須調整原告工作，因此公司同意「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之條件。訴外人黃宏基於105年3月至5月期間某日下午亦電話邀約至喬集偉斯特公司(關係企業)會議室，會同總經理即訴外人黃金田，協商相關事宜，被告及｢所有相關企業」承諾依照訴外人黃宏基於105年2月1日之電子信件內容所承諾條件，完全放棄並停止DENSIT產品及High speed motor之進口銷售業務及相關技術服務，全權交由原告繼續經營及銷售與服務。另原告在被告公司服務年資必須遵照94年前之舊制勞動基準法，年滿55歲服務滿15年以上，給予法定計算退休金，再依法定勞基法之退休界年齡為65歲，因此上列約定承諾須於原告滿60歲後，方能協商執行，原告107年離職所簽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乃是被告主動要求於107年1月25日簽結，故原告仍在被告公司服務至屆滿60歲(106年10月)而於107年3月21日辦理離職，被告並同意以前述方案讓原告把Densit產品生意帶走，離職前原告於107年1月4日設立喬錡有限公司(下稱喬錡公司)，原告離職後即以喬錡公司銷售Densit生意，取得供應商ITW Polymers & Fluids East Asia公司(下稱系爭供應商)專屬授權銷售許可，因此，幾年來都係原告在臺灣從事銷售Densit產品交易，嗣於109年後即由系爭供應商之區域銷售經理即訴外人陳國才負責臺灣市場之訂購交易事宜。
　㈡詎原告於111年12月初，經由訂購廠商和平電廠查詢其110年間購買Densit產品交易紀錄發現被告竟於110年1月14日曾銷售2,600公斤之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又於112年1月10日與訴外人陳國才拜訪源川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源川公司)高雄仁武工廠時，發現工廠內堆置Densit產品，隔日訴外人陳國才向原告表示確實遭受被告欺騙，誤以為被告有銷售Densit產品權利。被告故意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下擅自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完成前述2筆Densit產品銷售單，致使原告受有2筆Densit產品銷售單預期得賺取利潤之損失，各為新臺幣(下同)63,400元及201,400元，合計264,8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85年6月17日到被告公司任職，被告於105年2月1日因原告工作表現問題，遂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寄系爭電子郵件予原告，並提出3個方案供原告選擇其內容略為：「1.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2.和公司討論達成協議繼續工作幾個月(例：6個月)，如生意沒起色，自行離職。3.正式由公司遣散，按勞基法由公司支付遣散費，時間預定3月底，工作交接完成，正式離職。」，惟原告並未採納被告所提出之任何方案，繼續在被告公司任職，並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逕自於107年1月4日自行成立喬錡公司，以從事國際貿易業、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其他批發業，以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應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嗣原告於107年1月31日提出退休申請，並約定於107年3月21日為退休生效日。
　㈡原告主張被告與原告定有協議，且協議內容為：「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惟原告所指之內容，乃係出自105年間被告認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惟念在其屬資深員工，並未逕將其資遣，提出3個方案欲與原告協商，惟原告並未與被告協商，更未接受被告之提議，反而持續工作至107年3月21日，方以退休為由離開原職。實難認雙方間定有將被告之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之協議，原告亦未舉證原告與被告間約定或簽訂任何協議，原告依法仍須負擔舉證該協議存在之舉證責任。再者，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係於105年2月1日寄出系爭電子郵件予原告，惟原告並未於合理期間內與被告進行協商，反而持續工作2年有餘，應認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失其拘束力，不能單以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即拘束被告。況原告聲稱其取得系爭供應商之授權，惟細究原告所提之授權書，「Distributor Signature」之欄位並未有任何簽字，實難認原告所提之授權書之有效性。
　㈢另原告於107年1月31日向被告所提出之「自請退休申請書」，係因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款及第3款之事由，主動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並非被告依法強制其退休。原告基於生涯規劃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提出退休申請，被告自當予以尊重，自不能以原告尚未屆強制退休之年齡即自請退休，進而推論被告必定有承諾原告願意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此推論除本身邏輯上自相矛盾毫無道理外，亦顯現原告無法舉證其與被告間定有任何關於「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之協議存在，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離職時，被告承諾交由原告經營DENSIT產品銷售業務，詎被告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擅自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致原告受有賺取利潤之損失，各為63,400元及201,400元，合計264,8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應由原告就被告有前揭承諾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公司副總經理黃宏基，而經證人黃宏基到庭證稱：「（法官問：原告主張在他107年1月25日離職時，你有承諾原告帶走原告公司從事之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你有參與該次會議嗎？）原告離職的時候我有參與一些離職的協商。」、「（法官問：當時參與協商的人有哪些？）原則上由我和原告協商，細節由黃美惠去談，黃美惠負責人事、財務部分。」、「（法官問：當時協商條件有包含上面的承諾？）沒有，當時協商的部分是原告可以領多少錢、新制改舊制，沒有所謂的承諾，若有承諾一定會有書面的東西。」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0頁），是由證人黃宏基前揭證言，被告並未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交由原告經營，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且違背承諾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賠償責任云云，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6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暨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767號

原      告  洪信壽  



被      告  喬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耀堂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林士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係被告受雇之員工，專門從事DENSIT耐磨陶瓷材料產

    品銷售工作，該工作不僅銷售產品，還需事前規劃產品工程

    預算及施作現場監工。然被告公司之副總經理即訴外人黃宏

    基(Joseph Huang)於民國105年2月1日以電子信件(下稱系爭

    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因公司考量營運收入及成本支出下，

    必須調整原告工作，因此公司同意「將Densit生意帶出去，

    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

    ，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之條件。訴外人黃宏基於10

    5年3月至5月期間某日下午亦電話邀約至喬集偉斯特公司(關

    係企業)會議室，會同總經理即訴外人黃金田，協商相關事

    宜，被告及｢所有相關企業」承諾依照訴外人黃宏基於105年

    2月1日之電子信件內容所承諾條件，完全放棄並停止DENSIT

    產品及High speed motor之進口銷售業務及相關技術服務，

    全權交由原告繼續經營及銷售與服務。另原告在被告公司服

    務年資必須遵照94年前之舊制勞動基準法，年滿55歲服務滿

    15年以上，給予法定計算退休金，再依法定勞基法之退休界

    年齡為65歲，因此上列約定承諾須於原告滿60歲後，方能協

    商執行，原告107年離職所簽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乃是被

    告主動要求於107年1月25日簽結，故原告仍在被告公司服務

    至屆滿60歲(106年10月)而於107年3月21日辦理離職，被告

    並同意以前述方案讓原告把Densit產品生意帶走，離職前原

    告於107年1月4日設立喬錡有限公司(下稱喬錡公司)，原告

    離職後即以喬錡公司銷售Densit生意，取得供應商ITW Poly

    mers & Fluids East Asia公司(下稱系爭供應商)專屬授權

    銷售許可，因此，幾年來都係原告在臺灣從事銷售Densit產

    品交易，嗣於109年後即由系爭供應商之區域銷售經理即訴

    外人陳國才負責臺灣市場之訂購交易事宜。

　㈡詎原告於111年12月初，經由訂購廠商和平電廠查詢其110年

    間購買Densit產品交易紀錄發現被告竟於110年1月14日曾銷

    售2,600公斤之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又於112年1月10日

    與訴外人陳國才拜訪源川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源川公司)

    高雄仁武工廠時，發現工廠內堆置Densit產品，隔日訴外人

    陳國才向原告表示確實遭受被告欺騙，誤以為被告有銷售De

    nsit產品權利。被告故意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

    下擅自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完成前述2筆D

    ensit產品銷售單，致使原告受有2筆Densit產品銷售單預期

    得賺取利潤之損失，各為新臺幣(下同)63,400元及201,400

    元，合計264,8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爰提起本

    件訴訟。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85年6月17日到被告公司任職，被告於105年2月1日因

    原告工作表現問題，遂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寄系爭電子郵件

    予原告，並提出3個方案供原告選擇其內容略為：「1.將Den

    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

    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2.和公司討

    論達成協議繼續工作幾個月(例：6個月)，如生意沒起色，

    自行離職。3.正式由公司遣散，按勞基法由公司支付遣散費

    ，時間預定3月底，工作交接完成，正式離職。」，惟原告

    並未採納被告所提出之任何方案，繼續在被告公司任職，並

    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逕自於107年1月4日自行成立喬錡公司

    ，以從事國際貿易業、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其他批發業，

    以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應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嗣原

    告於107年1月31日提出退休申請，並約定於107年3月21日為

    退休生效日。

　㈡原告主張被告與原告定有協議，且協議內容為：「將Densit

    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

    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惟原告所指

    之內容，乃係出自105年間被告認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惟念

    在其屬資深員工，並未逕將其資遣，提出3個方案欲與原告

    協商，惟原告並未與被告協商，更未接受被告之提議，反而

    持續工作至107年3月21日，方以退休為由離開原職。實難認

    雙方間定有將被告之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之協議，原告

    亦未舉證原告與被告間約定或簽訂任何協議，原告依法仍須

    負擔舉證該協議存在之舉證責任。再者，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係於105年2月1日寄出系爭電子郵件予原告，惟原告並未於

    合理期間內與被告進行協商，反而持續工作2年有餘，應認

    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失其拘束力，不能單以系爭電子郵件

    之內容即拘束被告。況原告聲稱其取得系爭供應商之授權，

    惟細究原告所提之授權書，「Distributor Signature」之

    欄位並未有任何簽字，實難認原告所提之授權書之有效性。

　㈢另原告於107年1月31日向被告所提出之「自請退休申請書」

    ，係因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款及第3款之事由，主動向

    被告提出退休申請，並非被告依法強制其退休。原告基於生

    涯規劃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提出退休申請，被告自當予

    以尊重，自不能以原告尚未屆強制退休之年齡即自請退休，

    進而推論被告必定有承諾原告願意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

    營，此推論除本身邏輯上自相矛盾毫無道理外，亦顯現原告

    無法舉證其與被告間定有任何關於「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

    經營」之協議存在，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

    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

    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

    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

    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

    判決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其離職時，被告承諾交由原告經營DENSIT產

    品銷售業務，詎被告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擅自

    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致原告受有賺取利

    潤之損失，各為63,400元及201,400元，合計264,800元，被

    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

    規定，應由原告就被告有前揭承諾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

    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公司副總經理黃宏基，而經證人黃宏基

    到庭證稱：「（法官問：原告主張在他107年1月25日離職時

    ，你有承諾原告帶走原告公司從事之DENSIT產品銷售業務，

    你有參與該次會議嗎？）原告離職的時候我有參與一些離職

    的協商。」、「（法官問：當時參與協商的人有哪些？）原

    則上由我和原告協商，細節由黃美惠去談，黃美惠負責人事

    、財務部分。」、「（法官問：當時協商條件有包含上面的

    承諾？）沒有，當時協商的部分是原告可以領多少錢、新制

    改舊制，沒有所謂的承諾，若有承諾一定會有書面的東西。

    」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0頁），是由證人黃宏基前揭證

    言，被告並未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交由原告經營，原

    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

    交由原告經營，且違背承諾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則原告

    主張被告應負賠償責任云云，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64,8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暨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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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洪信壽  



被      告  喬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耀堂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林士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係被告受雇之員工，專門從事DENSIT耐磨陶瓷材料產品銷售工作，該工作不僅銷售產品，還需事前規劃產品工程預算及施作現場監工。然被告公司之副總經理即訴外人黃宏基(Joseph Huang)於民國105年2月1日以電子信件(下稱系爭電子郵件)通知原告，因公司考量營運收入及成本支出下，必須調整原告工作，因此公司同意「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之條件。訴外人黃宏基於105年3月至5月期間某日下午亦電話邀約至喬集偉斯特公司(關係企業)會議室，會同總經理即訴外人黃金田，協商相關事宜，被告及｢所有相關企業」承諾依照訴外人黃宏基於105年2月1日之電子信件內容所承諾條件，完全放棄並停止DENSIT產品及High speed motor之進口銷售業務及相關技術服務，全權交由原告繼續經營及銷售與服務。另原告在被告公司服務年資必須遵照94年前之舊制勞動基準法，年滿55歲服務滿15年以上，給予法定計算退休金，再依法定勞基法之退休界年齡為65歲，因此上列約定承諾須於原告滿60歲後，方能協商執行，原告107年離職所簽之「年資結清協議書」乃是被告主動要求於107年1月25日簽結，故原告仍在被告公司服務至屆滿60歲(106年10月)而於107年3月21日辦理離職，被告並同意以前述方案讓原告把Densit產品生意帶走，離職前原告於107年1月4日設立喬錡有限公司(下稱喬錡公司)，原告離職後即以喬錡公司銷售Densit生意，取得供應商ITW Polymers & Fluids East Asia公司(下稱系爭供應商)專屬授權銷售許可，因此，幾年來都係原告在臺灣從事銷售Densit產品交易，嗣於109年後即由系爭供應商之區域銷售經理即訴外人陳國才負責臺灣市場之訂購交易事宜。

　㈡詎原告於111年12月初，經由訂購廠商和平電廠查詢其110年間購買Densit產品交易紀錄發現被告竟於110年1月14日曾銷售2,600公斤之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又於112年1月10日與訴外人陳國才拜訪源川機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源川公司)高雄仁武工廠時，發現工廠內堆置Densit產品，隔日訴外人陳國才向原告表示確實遭受被告欺騙，誤以為被告有銷售Densit產品權利。被告故意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下擅自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完成前述2筆Densit產品銷售單，致使原告受有2筆Densit產品銷售單預期得賺取利潤之損失，各為新臺幣(下同)63,400元及201,400元，合計264,8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爰提起本件訴訟。

　㈢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85年6月17日到被告公司任職，被告於105年2月1日因原告工作表現問題，遂由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寄系爭電子郵件予原告，並提出3個方案供原告選擇其內容略為：「1.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2.和公司討論達成協議繼續工作幾個月(例：6個月)，如生意沒起色，自行離職。3.正式由公司遣散，按勞基法由公司支付遣散費，時間預定3月底，工作交接完成，正式離職。」，惟原告並未採納被告所提出之任何方案，繼續在被告公司任職，並在被告公司任職期間逕自於107年1月4日自行成立喬錡公司，以從事國際貿易業、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其他批發業，以及除許可業務外得經應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嗣原告於107年1月31日提出退休申請，並約定於107年3月21日為退休生效日。

　㈡原告主張被告與原告定有協議，且協議內容為：「將Densit生意帶出去，必要時High Speed motor部分可跟公司談談亦可能一併帶走，你自己離職自開一家公司。」，惟原告所指之內容，乃係出自105年間被告認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惟念在其屬資深員工，並未逕將其資遣，提出3個方案欲與原告協商，惟原告並未與被告協商，更未接受被告之提議，反而持續工作至107年3月21日，方以退休為由離開原職。實難認雙方間定有將被告之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之協議，原告亦未舉證原告與被告間約定或簽訂任何協議，原告依法仍須負擔舉證該協議存在之舉證責任。再者，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係於105年2月1日寄出系爭電子郵件予原告，惟原告並未於合理期間內與被告進行協商，反而持續工作2年有餘，應認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失其拘束力，不能單以系爭電子郵件之內容即拘束被告。況原告聲稱其取得系爭供應商之授權，惟細究原告所提之授權書，「Distributor Signature」之欄位並未有任何簽字，實難認原告所提之授權書之有效性。

　㈢另原告於107年1月31日向被告所提出之「自請退休申請書」，係因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1款及第3款之事由，主動向被告提出退休申請，並非被告依法強制其退休。原告基於生涯規劃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提出退休申請，被告自當予以尊重，自不能以原告尚未屆強制退休之年齡即自請退休，進而推論被告必定有承諾原告願意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此推論除本身邏輯上自相矛盾毫無道理外，亦顯現原告無法舉證其與被告間定有任何關於「將Densit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之協議存在，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決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其離職時，被告承諾交由原告經營DENSIT產品銷售業務，詎被告違背對原告之承諾，未經原告同意擅自銷售Densit產品予和平電廠及源川公司，致原告受有賺取利潤之損失，各為63,400元及201,400元，合計264,800元，被告應賠償原告264,800元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規定，應由原告就被告有前揭承諾負舉證之責。經查，原告聲請傳喚證人即被告公司副總經理黃宏基，而經證人黃宏基到庭證稱：「（法官問：原告主張在他107年1月25日離職時，你有承諾原告帶走原告公司從事之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你有參與該次會議嗎？）原告離職的時候我有參與一些離職的協商。」、「（法官問：當時參與協商的人有哪些？）原則上由我和原告協商，細節由黃美惠去談，黃美惠負責人事、財務部分。」、「（法官問：當時協商條件有包含上面的承諾？）沒有，當時協商的部分是原告可以領多少錢、新制改舊制，沒有所謂的承諾，若有承諾一定會有書面的東西。」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0頁），是由證人黃宏基前揭證言，被告並未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交由原告經營，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承諾將DENSIT產品銷售業務交由原告經營，且違背承諾致原告受有損害之情事，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賠償責任云云，洵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26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暨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郭美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北市○○○路

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玗倩





